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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地址：110051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南區

二樓

承辦人：吳勇福

電話：02-27208889/1999轉2735

電子信箱：bm1794@mail.taipei.gov.tw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月7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授建字第110622102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18810533_1106221022_1_ATTACH1.pdf)

主旨：有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訂定「環境振動管理指引」一案，

請轉知所屬會員，請查照。

說明：依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0年12月28日北市環空字第

1100150897號函辦理。

正本：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臺北市建築師公

會

副本：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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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振動管理指引 

一、 為防制環境中營建工程以及陸上運輸系統營運時所引發之振動對生活環境

造成的影響，特訂定本指引。 

二、 環境振動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地方為直轄市政府及縣

(市)政府。為有效管制(理)相關振動源，建議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將本指

引納入所管相關法規或規範中進行管制。 

三、 本指引不適用於職業場所內(受振動影響者為該場所內之勞工時，應適用職

業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爆破作業、運輸工具內、軍事訓練及演習所產生

之振動。 

四、 本指引用詞，定義如下： 

(一) 管制區：本指引所述管制區，準用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噪音管制法

第七條規定公告之第一類至第四類噪音管制區。 

(二) 周界：指場所或設施所管理或使用之界線。其有明顯圍牆等實體分隔時，

以之為界；無實體分隔時，以其財產範圍或公眾不常接近之範圍為界。 

(三) 時段區分： 

1. 營建工程 

（1） 日：指各類管制區上午七時至晚上七時。 

（2） 晚：第一、二類管制區指晚上七時至晚上十時；第三、四類管制

區指晚上七時至晚上十一時。 

（3） 夜：第一、二類管制區指晚上十時至翌日上午七時；第三、四類

管制區指晚上十一時至翌日上午七時。 

2. 交通運輸系統 

（1） 早：指上午五時至上午七時。 

（2） 日：指上午七時至晚上八時。 

（3） 晚：指晚上八時至晚上十時。 

（4） 夜：指晚上十時至翌日上午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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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營建工程：在地面上/或地面下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拆除構造物與

其所屬設施及改變自然環境之施工行為。 

(五) 交通運輸系統：指陸上運輸系統中之快速道路、高速公路、鐵路軌道及

大眾捷運系統。 

(六) 三軸：指空間中正交三軸，其中 X 軸及 Y 軸為相互垂直並與測量面平

行之水平方向，Z 軸為垂直於測量面之方向。 

(七) 振動時域歷程特性：指振動量隨時間變化所呈現的樣態，可分持續性及

間歇性振動，圖一為不同振動樣態說明圖。 

持續性(a) 

 

間歇性(b) 

 

圖一 不同振動樣態說明圖 

(八) 加權均方根加速度（aw）： aw為加權均方根加速度(r.m.s) ，單位為 m/s2，

其頻率加權如表一所示。 

aw = [
1

T
∫ aw

2
T

0

(t)dt]

1
2

 

其中， 

av(t)為時間函數(時間歷程)的加權加速度(m/s2)。 

T 為測量時間(秒)。 

(九) 總振動量(av) : 指正交座標系中三軸向加權均方根加速度的振動總量，

awx、awy、awz分別相應於正交座標軸 X、Y、Z 上的加權加速度。 

av = (awx
2 + awy

2 + awz
2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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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總振動位準(Lveq) :  

Lveq = 10log (
𝑎𝑣
𝑎0
)
2

 

其中， 

a0 = 10-6 m/s2。 

(十一) 事件振動位準(Lveq,event) ：重複發生之振動狀況，依下式計算其平均

位準。 

Lveq,event = 10log [
1

N
∑10

Lveq(i)
10

N

i=1

] 

其中 N 為事件數 。 

(十二) 最大振動位準（Lvmax）：指測量期間中測得最大振動位準之數值。 

(十三) 事件平均最大振動位準（Lvmax,mean）：指時間內所測得事件最大振動

量之能量平均值。  

Lvmax,mean = 10log [
1

N
∑10

Lvmax(i)

10

N

i=1

] 

(十四) 百分率振動位準 Lvx  (Percentage Vibration level) ：顯示測量振動期

間 x %比例時間，其振動值大於或等於該位準。 

(十五) 背景振動量：指欲測量振動源以外之振動量。 

(十六) ISO 2631-2 Wm加權：ISO 2631-2「機械振動與衝擊－人體曝露於全

身振動的評估－第 2 部份：建築物內的振動(1 Hz～80 Hz)」中，附

件 A 所列之 1 Hz~80 Hz 各頻率加權。 

(十七) 動特性：動特性之選擇，原則上使用慢(Slow)特性。 

(十八) 過渡期：指本指引公告後，原使用參考 JIS 規範(加速度為 10-5m/s2)

儀器者應逐步改為採用 ISO 規範(參考加速度為 10-6m/s2)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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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測量地點： 

(一) 測量地點在室外時： 

1. 如欲測量對象為營建工程者，測量地點應位於營建工程周界外。 

2. 如欲測量對象為交通運輸系統者，測量地點應位於交通運輸系統沿線路

權以外。 

3. 環境振動測量儀器應置於平坦且堅硬之地面(如踏硬的土、混凝土鋪面、

瀝青鋪面等) ，不可放置於水溝蓋上方等下方為空心之地面。 

4. 測量地點如為砂地、田(地)園等軟質地面的場所時，需使用振動測定台，

並附註說明。振動測定台的三支腳要全部打入地中，使振動測定台的底

面接觸到地面，而拾振器放置於此測定台上，如圖二。振動測定台的建

議參考規格如圖三，拾振器放置於測定台內中間點。 

 

圖二 田(地)園、砂地等拾振器的放置方法 

 

圖三 鋼製振動測定台的建議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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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測定方向以測量時的拾振器之受感軸方向為原則，配合垂直及相互成直

角的水平兩個方向，將垂直方向作為 Z 軸，將水平兩個方向作為 X 軸

和 Y 軸，並明確表示 X 和 Y 的方向。 

(二)測量地點在室內時： 

1. 以陳情人受振動影響之室內空間為測量地點。 

2. 置於該空間地面或樓板之中心位置。 

3. 環境振動測量儀器須置於平坦之樓地板上，不可放置於軟性鋪面(如彈

簧床、沙發等)上方或於樓地板架高下方空心之平面(如桌面、椅子等)。 

4. 測定方向以測量時的拾振器之受感軸方向為原則，配合垂直及相互成直

角的水平兩個方向，將垂直方向作為 Z 軸，將水平兩個方向作為 X 軸

和 Y 軸，並明確表示 X 和 Y 的方向。 

六、 振動值加權計算方式：量測之振動量依 ISO 2631-2 以 1/3 倍頻帶中心頻率 

1 Hz-80 Hz Wm加權計算如表一。 

七、 測量時間與振動位準計算方式： 

(一) 營建工程 

振動如為圖一之持續性振動(a)，應選擇有產生振動時測量，持續測量至

少 2 分鐘，計算總振動位準(Lveq)。 

振動如為圖一之間歇性振動(b)，應選擇有產生振動時測量，持續測量至

少 20 次事件，計算事件振動位準（Lveq,event）以及最大振動位準(Lvmax)。 

(二) 交通運輸系統 

1. 軌道系統：軌道運輸系統振動如圖一為間歇性振動(b)，應測量至少 20

班次或至少 1 個小時之振動資料，計算每班次事件平均最大振動位準

（Lvmax,mean） 

2. 公路系統：量測至少 1 個小時之振動資料，取 L5。 

八、 背景振動值修正：測量某振動源所產生之振動時，對所測量之對象有無振

動狀況發生之振動位準值應相差 10 dB 以上。惟背景振動如為經常性的振

動時，與有振動源時其差值未滿 10 dB 時，仍可依表二修正值推算振源之

振動值。差值小於 3 dB 時，則需考量改變現場測量條件(如位置、時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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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背景振動測量作業時，應於事件測量後立即進行並予修正；其測量

時間不宜過長（建議小於 30 s）以取得代表性背景振動。 

表一 加速度作為輸入量的頻率加權 Wm 

(在 1 Hz~80 Hz 內以 1/3 倍頻帶準確中心頻率計算) 

頻率(Hz) Wm(dB) 

1 -1.59 

1.25 -0.85 

1.6 -0.59 

2 -0.61 

2.5 -0.82 

3.15 -1.19 

4 -1.74 

5 -2.50 

6.3 -3.49 

8 -4.70 

10 -6.12 

12.5 -7.71 

16 -9.44 

20 -11.25 

25 -13.14 

31.5 -15.09 

40 -17.10 

50 -19.23 

63 -21.58 

80 -24.38 

備註：X、Y、Z 三軸向均適用 

資料來源：ISO 2631-2:2003 Table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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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背景振動修正表 

L1-L2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ΔL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L1-L2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ΔL 2.2 2.1 2.0 1.9 1.8 1.7 

L1-L2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ΔL 1.7 1.6 1.5 1.4 1.3 

L1-L2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ΔL 1.3 1.2 1.1 1.0 

L1-L2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ΔL 1.0 0.9 0.8 

L1-L2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ΔL 0.7 0.6 

L1-L2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10.0 

ΔL 0.6 0.5 

備註：  

1.L：指欲測量振動源之測量值。L1：指整體振動之測量值。L2：指背景振動之測量

值。ΔL：指欲測量振動測量值受背景振動影響之修正值。 

2.L=L1-ΔL 

九、 環境振動建議值：各振動源引致之環境振動位準建議控制於表中數值以下。 

(一) 營建工程  

時段 

管制區 

日及晚 夜 

Lveq 或 

Lveq,event 
Lvmax 

Lveq或 

Lveq,event 
Lvmax 

第一類、第二類管制區 75 dB 98dB 72 dB 95dB 

第三類、第四類管制區 80 dB 105dB 77dB 102dB 

備註：1.時段區分依第四點營建工程之規定。 

2.過渡期若使用參考加速度為 10-5m/s2之儀器測量，各類管制區與時段其

建議值如下： 

時段 

管制區 

日及晚 夜 

Lveq或 

Lveq,event 
Lvmax 

Lveq或 

Lveq,event 
Lvmax 

第一類、第二類管制區 55 dB 78 dB 52 dB 75 dB 

第三類、第四類管制區 60 dB 85 dB 57 dB 82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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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通運輸系統 

時段 

管制區 

日及晚 早及夜 

Lvmax,mean或 L5 

第一類、第二類管制區 75 dB 72 dB 

第三類、第四類管制區 80 dB 77 dB 

備註：1.時段區分依第四點交通運輸系統之規定。 

2.過渡期若使用參考加速度為 10-5m/s2之儀器測量，各類管制區與時段其

建議值如下： 

時段 

管制區 

日及晚 早及夜 

Lvmax,mean或 L5 

第一類、第二類管制區 55 dB 52 dB 

第三類、第四類管制區 60 dB 57 dB 

十、 本指引應配合 ISO 等國際組織相關規範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公

告之方法適時修正。 

十一、 本指引公告後 2 年為過渡期，原使用參考加速度為 10-5m/s2 儀器者應逐

步採用 ISO 規範(參考加速度為 10-6m/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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